
江 苏 财 经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校 长 办 公 室 

 

 

苏财院办〔2021〕3 号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高清视频会议管理办法 

各院（部）、处（室）、直属单位： 

    为切实提高学校信息化办公水平，更好服务学校教育事

业改革发展，经校领导同意，校长办公室制定了《江苏财经

职业技术学院高清视频会议系统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高清视频会议管理办法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3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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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高清视频会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江苏教育高清视频会议系统管理办法》

（苏教厅办函[2020]21 号）文件要求，为提升江苏财经职业

技术信息化办公水平，加强视频会议组织和管理，严明会场

纪律，保持会议秩序，确保视频会议系统、优质、安全、高

效、顺畅运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视频会议（以下简称“视

频会议”）是指由上级部门主办、校内各单位参加，以视频

形式召开的会议。 

第三条 其他视频会议参照此办法。 

第二章 组织机构职责 

第四条 校长办公室负责视频会议的统筹管理及组织协

调工作，包括提出视频会议管理制度化建设意见；建立学校

视频会议信息台账；申报视频会议系统所有设备维护、保养、

升级经费预算；视频会议系统使用管理的统筹协调；审批校

内各承办单位视频会议申请；视频会议室灯光、座椅、色调

等基础环境布置；负责视频会议会前、会中、会后的相关会

务保障工作；协调处理视频会议系统管理中的其他重要事

项。 

第五条 信息化建设管理处（以下简称“信管处”）是

学校视频会议系统的技术支撑与保障单位，包括承担学校视



频会议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制定学校视频会议系统的技术标

准和运行规范；设置视频会议联络人，负责与主会场协调联

系；安排专业人员负责会前、会中的相关技术保障；做好视

频会议音视频的存贮和归档；组织对视频会议室技术人员开

展必要的专业培训。 

第六条 承办单位负责会议的整体组织、协调工作。负

责组织各参会单位在指定的会场参加会议，并督促各参会单

位做好会议签到、维持会场秩序和参会人员管理工作。 

第三章 日常管理要求 

第七条 使用视频会议室.必须按照会议审批的规定程序

网上申请清报批，经校长办公室审核后安排，视频会议优先

一般会议。 

第八条 全校性的视频会议（包括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视

频会议)，由校长办公室通知会场按照视频会议要求进行会

场设置；信管处负责做好系统测试、全程运行保障和网络畅

通与安全。 

第九条 视频会议会场应当满足会议需要，环境整洁，设

备齐全可靠，桌椅等设施摆放有序，并将单位名称标牌和主

要参会人员席位卡放置在醒目位置。在会议召开期间，参会

人员应当着装整齐，自觉保持良好秩序。 

第十条 在视频会议保障期间，要服从主会场的统一指挥

和调度，严格按照操作程序和规范要求进行技术操作。 



（一）视频会议召开前一天，相关技术人员应按照会议

通知要求准时、全程参加会前的调测试。 

（二）将摄像头安放在合适的位置，调整好视角，确保

画面覆盖参会人员座位区域。检查好焦距，确保图像清晰。

视频会议开始前 1 小时完成入会工作，便于主会场设定画面

轮巡单位。 

（三）应按统一的规格要求配置视频会议系统，严禁在

会议过程中随意改变参数配置。 

（四）会议期间，除视频会议操作人员之外，无关人员

一律不得进入设备操作区，不得操作与视频会议有关的设

备，不得谈论无关话题。 

（五）视频会议休会期间，如调整会议系统设备，需提

前通知信管处提供技术支持。 

（六）会议结束后，由主会场统一中断会议连接。各分

会场在主会场中断会议后，按操作流程关闭视频设备。 

（七）会场设备或网络出现故障，应及时排除。如暂时

无法解决的，需及时将有关问题报告校长办公室协调解决。 

第十一条 会议结束后，会场技术保障人员按主会场指

令关闭设备，填写视频会议日志。 

第四章 信息报送机制 

第十二条  校内各单位明确一名工作人员为本单位信息

员，从事具体信息报送工作。 



第十三条  各单位信息员根据上级部门会议要求，经所

在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按时、及时向上级部门准确

报送参会人员相关信息。 

第五章 应急响应预案 

第十四条 在各类视频会议中，当会议系统中断时，会议

承办单位应维护会场秩序，保证会场纪律；技术保障人员应

立即查明故障原因，快速恢复故障设备，保证会议继续进行。 

（一）在会议期间本端发生视频信号正常而无音频信号

时，应急抢修人员应立即检查调音台工作情况，音频是否关

为静音。与主会场联系，是否音频信号未发出。发现本地故

障附属设备应迅速断开跳过，保证会议正常进行。 

（二）当收到主会场无本地图像消息后，应检查本地视

频源是否选择正确，摄像机是否工作，视频输入线是否接好;

判定本端设备有无故障，向主会场汇报。 

（三）当本地声音不能传到对方时，应检查话筒，音频

输入连接线，附属音频设备是否出现故障。 

（四）在会议期间与主会场断开连接时，应急抢修人员

应立即检查视频会议系统网络连接情况，确认网络是否畅

通。与主会场联系，请求重新呼叫连接。 

第十五条 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应及时与上级部门联

系，取得技术支持，尽快排除故障。因特殊情况无法正常参

会，需及时与主会场联系，经申请报批后使用备用系统参会。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召开视频会议必须遵守国家和院有关保密规

定，不得失密、泄密。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校长办公室负责解释和执行。 

 

                                     


